附件8
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管理员工作流程
一、收集核查申请材料（10月25日至11月4日）
（一）收集申请材料

学校将每一位申请人以下申请材料分别用一个档案袋装好，档案袋右上角可以用铅笔标注顺序号、学校、姓名，并集中保管教师注册材料。
首次定期注册现场确认须提交如下材料：

1.《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申请表》一式2份；（申请人在系统打印）
2.《教师资格证书》；（原件与复印件，复印件必须原件复印加盖学校公章，有签署审核人和日期。）

3.与教育行政部门或任教学校签订的有效聘用合同（或劳动合同）；（可以提供复印件，复印件必须原件复印，加盖学校公章，有签署审核人和日期。续聘提供续聘合同书即可。）

4.任教学校出具的师德表现证明；（可参考附件5）

5.最近一年的年度考核合格证明或试用期考核合格证明；（可参考附件5）
定期注册现场确认须提交如下材料：
1.《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申请表》一式2份；（申请人在系统打印） 

2.《教师资格证书》；（原件与复印件，复印件必须原件复印加盖学校公章，有签署审核人和日期。）

3.与教育行政部门或任教学校签订的有效聘用合同（或劳动合同）；（可以提供复印件，复印件必须原件复印，加盖学校公章，有签署审核人和日期。续聘提供续聘合同书即可。）

4.任教学校出具的师德表现证明；（可参考附件6）
5.最近连续五年的年度考核证明;（可参考附件6）
6.2019年至2023年连续5年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继续教育证书；（附件7，需加盖学校公章，有签署审核人和日期。）
（二）核查申请材料
1.核查《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申请表》（一式两份）中本人是否签字写日期，“所在学校（单位）意见”学校负责人是否签字（可以盖章）写时间，是否加盖公章。
“注册机构意见”暂时不需要填写，该信息项由教育局负责盖公章，学校注意不能在此栏盖学校的公章。
2.核查《教师资格证书》是否真实完整。
3.核查聘用合同（或劳动合同）是否真实有效。
4.核查师德考核和年度（试用期）考核资料是否属实，是否签名盖章。
5.核查《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复印件是否属实。
6.核查定期注册申请人连续5年继续教育证书是否真实。核查方式如下：
（1）学校登录管理后台查阅本单位人员继续教育学习情况；
（2）微信扫继续教育证书左下方二维码；
（3）登录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系统（https://ggfw.hrss.gd.gov.cn/zjjyweb/hisInfoCK/to.do）查询证书真伪。

二、学校网上审核流程（11月5日至11月8日）
（一）登录确认后台
各镇中心小学、其他学校设有登录确认后台帐号。各镇中心小学（除台城外）属下的学校、分教点和幼儿园不单独另设帐号。各单位须按时报送《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管理员信息表》（附件3）后方可登录确认后台。
1.网址：https://queren.jszg.edu.cn
2. 确认用户账号：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后8位
3.密码：【确认用户账号】+【@a1】
4.验证码：系统登录使用手机验证码方式登录，登录系统后可查阅本确认点申请人申请信息和进行审核。
（二）审核填报信息
确认管理——核对网络填报数据——点击“确认”。
为防止重复审批，可点击【确认状态】——【网报待确认】——【查询】后再进行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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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定期注册机构信息
若申请人不属于本学校（确认点）人员，可点击“修改确认点”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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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情况：
（1）申请的信息完全一样，但报名号有2个，是由于系统问题导致的，只需要审批其中一个即可，另外一个审批【未做确认】并留言【申请事项重复】。
（2）申请人同时对2个不同的证书进行注册，这样系统会显示2个不同的报名号，只审批与现任教学段学科一致的教师资格证书，另一个证书审批【未做确认】并留言【有两种及以上教师资格证书的，按与现任教学段和学科一致的教师资格证书进行注册。】。
2.定期注册证书信息
2008年及以后认定的教师资格证书系统已验证，无须核对信息。2008年之前认定的教师资格证书需要按照教师资格证书原件和身份证进行信息核对，如出现录入信息与证书实际不符请通知申请人进行修改。核对信息如下：

（1）教师资格证中出生年月日、姓名、身份证号（填写二代身份证号码）、民族必须与教师本人身份证中相关信息一致。若不一致，须填写《教师资格证书信息更正备案表（认定）》（附件10）到认定机构进行修改后方可参加注册。
“过渡时间”和“试点时期”颁发的教师资格证书号码是规范的15位号码，而且教师资格证书其他信息项无错误的，无须到认定机构进行修改。
（2）核对证书号码、证书签发日期、所属省份、所属市、资格种类、认定机构均按照证书信息填写。
（3）教师资格任教学科按证书信息填写。如证书没有“任教学科”信息项的，请在任教学科选择“无”。注意：1996年至1998年发放的教师资格证书是没有任教学科的，请在任教学科选“无”。
若教师资格证书任教学科显示代码而非中文，请选择对应的学科，常见类型如下
申请初中及小学教师资格:思想品德—C01、思想政治—C02、语文—C03、数学—C04、外语—C05、社会—C06、历史—C07、地理—C08、自然—C09、物理—C10、化学—C11、生物—C12、体育—C13、音乐—C14、美术—C15、劳动—C16、劳动技术—C17
（4）几种特殊情况：①原教师资格证书中没有填身份证号码的，直接按“自己现在的二代身份证”注册，暂不需到原认定机构去先补全身份证信息和加公章，注册信息确认为合格②原教师资格证书中有“任教学科”信息项的，但没有填写相关信息的，直接按现任教学科注册，暂不需到原认定机构去先补全学科和加公章，直按按现任学科进行注册，注册信息确认为合格。③原教师资格证书中没有填全出生年月日中的“日”的，暂不需到原认定机构去先补全出生年月日中“日”信息和加公章，直接注册即可，注册信息确认为合格。

3.现阶段工作信息
根据实际情况核对。注意注册照片是否为近期免冠证件照，不能出现截图大头照和自拍照。
注册信息存在问题的，如果在系统设定注册期内，让教师自己修改，如果已过系统设定注册时段，确认点负责人可以在后台进行修改。修改后需要重新打印《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申请表》一式2份放入申请材料档案袋。
4.备注信息
可以不用填写。
5.确认情况（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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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信息需要修改的请申请人或学校负责人在系统后台完成修改后再进行确认，同时提醒申请人重新打印《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申请表》
（1）首次注册（第1次注册）
确认情况六项默认选项是有，如符合首次注册合格条件点击【材料齐全】。特殊情况处理如下：
①公办教师当年9月份入职，试用期未过3个月的，暂未开展首次注册，待明年再注册，点击【未做确认】，不进行公示。
②首次注册时，对持有低学段教师资格证书，并已在高学段任教且经学校教学考核合格的人员，可先给予注册合格结论。但在下一次定期注册时，需具备高学段教师资格，否则，必须调整到相应低学段任教。定期注册制度试点后，各地各校不得再“低段高聘”。
（2）定期注册（第2次注册）
确认情况六项中有一项选择“无”，均只能审批结论为【材料不全】
①没有连续5年继续教育证书：【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教育培训证明】选择无，点击【材料不全】。公示结论为暂缓注册。
②中止教育教学或教育管理工作一学期及以上的，一般根据实际在【师德表现证明】、【5年的年度考核】、【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教育培训证明】均选择无，例如张三于2018年在小学任教并开展首次注册工作，2019年至2022年辞职不在学校任教，2023年返回小学任教。公示结论为暂缓注册。
③年度考核不合格，点击【材料不全】，公示结论为暂缓注册。同时将具体情况告知教育局负责同志。
④第2次注册没有任教岗位相应的教师资格证书，例如仅持有初级中学教师资格证在高中工作；幼儿园工作没有幼儿园教师资格证书，只有其他学段教师资格证书。点击【未做确认】，不进行公示。
⑤如遇到不属于上述情况的请与教育局负责同志联系。
6.确认状态有以下三种情况：
（1）未做确认。这种状态下，申请人在确认时间范围内可修改其任何报名信息。
（2）材料齐全。如果对应的注册材料均齐全，选择“材料齐全”状态。
（3）材料不齐全。当其中一种材料选择“不具备”时，系统自动给出“材料不齐全”状态。若申请人材料不全或者照片等不符合要求的，请在“给申请人留言”说明。待教师补充材料或修改后再给出结论。完成所有确认工作后，要删除“给申请人留言”的内容。

（4）学校核查材料后，核查合格的，必须在系统上进行确认，将确认状态修改为“材料齐全”，且该状态的申请人注册资料需提交至确认点，请学校确认无误后提交。“材料不全”的申请人，请学校判断原因，并提醒申请人及时修改，如在确认时间内修改完毕的可继续确认，如超过确认时间的，须等下一次教师资格注册再重新报名。
三、现场确认（11月11日至11月18日上午9:00—11:30，下午3:00—5:00，休息日除外）
（一）各学校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管理员完成网上审核和资料审核后，须按照《现场确认时间安排表》（附件9）要求于指定时间，携带本校和属下单位申请人注册材料前往至台山市教师发展中心电脑室（台城长岭村委会温边村146号）进行现场确认。申请人较多的单位至少安排2名工作人员进行现场确认。
（二）现场确认时，如发现材料与网上审核结果不一致，请及时登录系统进行修改，重新打印《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申请表》。
（三）现场确认结束后，学校务必集中保管好《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申请表》一式2份、《教师资格证书》原件，尽量不要在现场确认后将上述材料发回给教师，以免遗失，待教育局通知完成备案工作后再发回。
四、初审和公示（11月19日至12月2日）
定期注册初审机构（区、县教育局）对已完成定期注册现场确认的申请人进行初审。学校根据现场确认和系统初审结果，将本单位和属下学校定期注册申请人初审结果分别在相应的学校公示7天（附件10）。
四、复核（12月3日至12月10日）
定期注册复核机构（地级市教育局）对已完成定期注册初审的申请人进行复核。
五、终审（12月11日至12月18日）
定期注册终审机构（省教育厅）对已完成定期注册复核的申请人进行终审。
六、备案（具体安排另行通知，一般明年1月后）
（一）终审完成后，由教育局统一通知学校领取注册结论帖。学校按照通知要求于规定时间内将申请人的《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申请表》一式2份、《教师资格证书》原件报送到教育局。待教育局完成注册结论备案工作后，学校将《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申请表》（一式两份）一份交给教育局人事与师资管理股205室保存，一份存入个人人事档案。《教师资格证书》原件交还申请人。
（二）公办教师《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申请表》须交到教育局五楼档案室存入个人人事档案，临聘、民办教师《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申请表》须由学校交回申请人存入个人人事档案。
（三）报送《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申请表》前，请学校检查表格中申请人本人和学校负责人是否签字，时间是否填写，是否加盖公章，并提前在“注册机构意见”写上“合格”（暂缓注册写“暂缓注册”），时间写“2024年12月31日”。“注册机构意见”由教育局负责盖公章，各单位不能在此栏盖学校的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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